


乙、本院委員質詢部分

（一）本院邱委員鎮軍，為落實賴清德總統「0－6歲國家一起養2.0」政策，特就民間呼籲將現行3歲以下兒童醫療部分負擔補助機制，擴大適用至6歲以下兒童，以建立0至6歲完整之兒童醫療支持體系一案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

說明：

一、現行針對3歲以下兒童之醫療部分負擔補助，係依據兒童及少年醫療補助辦法辦理，由政府編列預算支應。另依「全民健康保險法」授權，政府得就特定族群之部分負擔予以減免或補助，現行制度透過健保署相關行政規定與社會及家庭署補助機制，使3歲以下兒童於門診、急診及住院就醫時之部分負擔由政府支應。

二、檢視我國現行制度，3歲以下兒童已納入部分負擔補助範圍，有效降低就醫經濟門檻，並提升醫療可近性。然而，3歲以上至學齡前階段之兒童，仍具有高度就醫需求，現行制度未予銜接，形成政策上之年齡斷點；並導致下列三大政策問題：(一)學齡前兒童醫療需求仍高，惟未納入補助體系；(二)少子化政策多著重托育及教育支持，醫療面向尚待補強；(三)幼兒園階段家庭整體支出負擔較高，醫療部分負擔仍具實質影響。

三、本案在制度可行性上，有三大優點：(一)現行補助制度與健保申報作業機制已建置完成，具備延伸適用之基礎；(二)補助經費係由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編列，未納入健保總額，對健保財務運作無直接影響；(三)本案屬既有制度之延伸，於現行法源架構下，透過調整補助對象範圍即可推動，無須修正母法。另有三大預期政策效益：(一)提升兒童就醫可近性，降低延誤診治風險；(二)減輕家庭育兒經濟負擔，提升育兒支持環境；(三)補強少子化政策之醫療面向，提升整體政策完整性；(四)促進兒童早期健康管理，降低長期醫療支出。

四、為落實賴清德總統「0－6歲國家一起養2.0」政策，持續精進育兒支持措施，擴大支持家庭育兒、協助育兒家庭，讓年輕一代願婚、敢生、樂養，健全友善成長環境。本席建請政府，在既有制度及法源基礎下，延伸兒童醫療部分負擔補助範圍；此舉並非新增給付或全面醫療免費措施，具備政策可行性與社會正當性。若考量政府相關預算財源，可優先推動至6歲以下兒童，以補足學齡前醫療照護之政策缺口。在少子化趨勢下，提供更好的幼兒照顧與教育，讓孩子在未來人生旅程上走得更穩、更遠。



